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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局关于蓬溪县国家

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蓬溪博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蓬溪县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批复如下：

蓬溪博瑞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蓬溪县国家储备林建设及森林质量提升项目涉及遂宁市蓬溪县文井镇、任隆镇、槐花镇、金桥镇、常乐镇、宝梵镇等19个乡镇。项目总投资132387.83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5660.3万元。本项目主要内容包括林业建设、林业产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等3个部分。一是林业建设：营造林工程总面积106596.78亩，其中：集约人工林栽培7552.5亩，占营造林工程总面积7.1%；中幼龄林抚育65502.67亩，占总面积61.4%；现有林改培33541.61亩，占总面积31.5%；二是林业产业：林业产业（林下经济）面积6000亩，其中，林菌种植1000.06亩，占林业产业面积16.67%，主要发展球盖菇、羊肚菌等菌类；林药种植4999.94亩，占林业产业面积83.33%，主要发展白芷、白芨、苦参、黄精、菊花、苍耳、半夏、艾草、葛根、苦参等林下药材类；三是基础设施建设：主要由管护用房、晒坝、停车场、瞭望台、瞭望塔、消防水池、灌溉及道路部分组成。

本项目已经县行政审批局备案（备案号：川投资备〔2207-510921-99-01-754598〕FGQB-010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7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本）》，本项目属于鼓励类。报告表认为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规划要求，符合遂宁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

在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保对策及措施，认真落实环境风

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该项目建设从环境保护角度可行，我局原

则同意环境影响报告表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拟采取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建

设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和运行，以确保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得到缓解和控制。

二、项目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生态保护措施。

（二）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水处置措施。施工废水经简易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工序或场地洒水降尘；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民房已建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运营期管理、养护人员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周边山林、农田作为农肥消纳。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废气处置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倡导文明施工，施工场地洒水抑尘，易起尘施工材料篷布覆盖，运输车辆限速。运营期农药产生的微量异味属于间断性排放，施肥施药采用精准施药技术，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可以降低农药与化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林木采伐粉尘、运输扬尘及燃油废气自然稀释扩散。

（四）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固体废物处置措施。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按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的原则，按报告表要求落实分类收集、储存、运输及处置措施。施工期开挖土石方全部回填；废弃包装袋外售废品回收公司处置；生活垃圾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运营期废弃包装袋经收集后外售废品回收公司处置；清理的灌木杂草、枯枝落叶及采伐枝叶，自然腐烂为肥料；生活垃圾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农药废弃包装物及时收集并交回农药经营者或交由专门的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站（点）处置。

（五）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加强管理，尽量避免夜间施工，运输车辆经过人员密集段道路禁止鸣笛；选用符合标准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运营期选用高效低噪设备；定期检修清理设备，防止因设备故障产生的噪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夜间不得采伐；在路口设置限速牌、途经居民路段控制运输车辆的行驶车速，减少鸣笛。

（六）严格按照报告表要求，落实生态污染防治措施。施工期合理划定施工区域，加强施工管理，加强施工过程中“三废”管理，强化施工队伍的环保意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加强病虫害防治，合理选择造林树种；对野生动植物尽量采取避让措施，严禁猎捕野生动物及毁坏重点野生植物；加强水土保持措施；提高工程质量，加强森林防火、生态入侵风险管理；建设完成后实施迹地恢复；制定生态环境监测方案。运营期抚育间伐；造林后搞好幼树封禁保护；实施“科技兴林”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林木的采伐和集材尽可能地保留地表植被，尽可能减少集材道的密度和数量；加强宣传教育，粘贴和设置公告、宣传册、警示标语（牌）等；加强森林防火以及危险品管理；制定生态环境监测方案。

三、项目开工建设前，应当依法完备其他行政许可手续。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682号令）的要求，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你单位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否则不得实施建设。自环评批复文件批准之日起，如工程超过5年未开工建设，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需重新报相应生态环境局审核。

请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加强对该项目的环境保护“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你单位在收到本批复15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备案，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遂宁市蓬溪生态环境局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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